沈阳高新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

辽宁正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股权

审计项目采购文件
（2026）集团字第007号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沈阳高新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辽宁正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股权审计项目。
2.方式：三方比价。
3.最高限价（元）：￥160500.00元

4.合同履行期限：签订合同之日起20日内

5.付款方式：电汇

6.付款节点：按合同约定执行

二、项目简介及采购需求

1.项目简介：

沈阳高新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辽宁正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根据业务发展需求，拟进行股权转让交易。根据有关要求，国有股权转让需进场交易，需对辽宁正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审计，用于对股权评估、股权转让交易提供价值支撑。
2.被审计单位：
辽宁正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3.审计范围：
对辽宁正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截至2025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进行审计。账面资产总额约28.8亿元。
三、供应商资格要求
1.近三年平均年收入不低于500万元。

2.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在法律上和财务上独立、合法运作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审计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或其分支机构

3.在行业内有良好的信誉，诚实守信，无处于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情况。
四、联系方式

1.采购单位：沈阳高新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报价函送达地址：沈阳市浑南区全运路创新天地C座1516

3.项目联系人：陆冠玮

4.电话：17621141285

报价函（格式）

	项目名称
	沈阳高新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
辽宁正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股权审计项目

	采购单位
	沈阳高新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工作内容

（应符合采购需求）
	辽宁正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成立日起至2025年12月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变动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以下统称“财务报表”）进行审计。

	工期或合同履行期限
	签订合同之日起20日内

	质量保证
	符合采购单位需求及相关国家质量验收合格标准。

	报价金额
	（小写）：        元，其中：不含税价         元，税款为：         元，税率：     %。

（大写）：                         。

	付款方式
	电汇

	其他说明
	


报价单位：XX有限公司（盖公章）

日期：

联系人：

电话：

注：后附报价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如采购单位对供应商专业技术资质有要求的，应附资质文件复印件加盖公章。工程施工类按照采购单位要求附清单。
